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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 CB(1)774/10-11(04) 號文件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使用中介公司僱員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匯報各局／部門使用中介公司僱員的最

新情況。  

 
 
背景  
 
2 .   中介公司僱員一般指由中介公司按服務合約提供的人

手；他們須在採購的局／部門直接監督下工作，但與有關的

局／部門並無合約僱傭關係。採購中介公司僱員服務現時受

相關的《物料及採購規例》和財務通告規管。各局／部門並

須依循政府合乎經濟效益、具透明度、公開公平的競爭及向

公眾負責的採購原則。  

 

3 .   當局在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向委員簡介各局／部門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使用中介公

司僱員的情況，以及為確保各局／部門適當使用中介公司僱

員而建議的改善措施。  

 

 
使用中介公司僱員的指引  
 
4 .   公務員事務局在諮詢事務委員會和局／部門後，在二

零一零年四月就適當使用中介公司僱員 1

                                                 

1
 不包括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中央管理及與科技服務承辦商簽訂定期合約所採

購的資訊科技人手 (俗稱“T 合約員工” )，以及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公共圖書

館服務的服務社員工。  

向各局／部門發出指

引。指引涵蓋三個主要範疇，即使用中介公司僱員的範圍、

審批人員以及工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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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各局／部門只可在下列一個或以上的情況下使用中介

公司僱員：  
 

( a)  應付緊急、未能預見，或驟增的短期服務需求；  
(b )  填補短期的人手空缺；  
( c)  聘用短期人手，以提供模式快將改變的服務；或  
(d )  應付工作模式不定或因工作性質導致難以招聘和挽留

僱員的服務需求。  
 

一般而言，在上述 (a)、 (b)和 (c)的情況下，短期服務需求不應

超過九個月。  

 

6 .   為確保適當使用中介公司僱員，以及個別局／部門使

用該等僱員做法一致，所有採購中介公司提供人手服務的建

議 ， 均 須 由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或 以 上 的 首 長 級 人 員 親 自 審

批。  
 
7 .   各局／部門就中介公司提供人手服務 (非技術工人 2

 

除

外 )邀請報價或招標時，須要求所有競投公司訂明如成功獲選

會給予被派往採購局／部門工作的僱員的工資。如標示的工

資低於競投時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發表的《工資及薪金總額

按季統計報告》中所有選定行業其他非生產級工人的平均月

薪，有關競投將視為不符合規定。各局／部門須在服務合約

中訂明，在整段合約期間，被派往採購局／部門工作的中介

公司僱員的工資，均不能低於在競投合約時中介公司所標示

的工資；此外亦須在合約中訂明監察中介公司有否遵守工資

規定的機制和違反有關規定的罰則。  

8 .   上述由公務員事務局發出的指引，適用於指引發出後

局／部門邀請中介公司報價或招標的服務合約；指引發出時

已邀請報價或招標的擬議合約或已簽訂的服務合約均不受影

                                                 

2
 自二零零四年五月起，若服務合約以僱用非技術工人 (職責與政府第一標準薪級職系

類似 )為主，承辦商支付旗下這類工人的每月工資不能低於招標時政府統計處最新發

表的《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內相關行業／職業的平均每月工資。目前，

第一標準薪級職系包括二級停車場管理員、爆炸品倉務員、工目、園務工人、產業

看管員、物料供應服務員、病房服務員、一級工人、工場雜務員及二級工人。  



   
3 

響。不過，若局／部門續簽或延長現有合約時，則必須遵照

有關指引。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中介公司僱員的使用情況  
 
9 .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在各局／部門工作的中

介公司僱員共 2 260 名。他們主要提供一般辦公室及技術支

援、負責項目協調及顧客服務工作。按局／部門細分的中介

公司僱員數目載於附件。  

 

10.   這些中介公司僱員可再分為兩類，即 - 

 

 (a)  約 1 681 名 (或約 74%)是在公務員事務局指引發出前

按 已 簽 訂 或 邀 請 報 價 ／ 招 標 的 服 務 合 約 所 提 供 的 人

手。其中大約 1 570 名中介公司僱員所涉及的服務合

約 ， 將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底 或 之 前 屆 滿 ， 其 餘 合 約

則將於二零一二年七月或之前屆滿；及  

 

 (b )  579 名 (或約 26%)是按須受公務員事務局指引規管的

服 務 合 約 而 提 供 的 人 手 。 在 以 下 各 段 ， 我 們 會 就 這

類中介公司僱員作較詳盡的分析。  

 

 

受公務員事務局指引規管的中介公司僱員服務合約  
 

11.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受公務員事務局指引規管

的服務合約所提供的中介公司僱員中，約 32%(或 188 名 )用
以應付因緊急、未能預料，或驟增的短期服務需要。另外有

30%(或 169 名 )是用以填補短期人手空缺，主要因招聘工作及

填 補 公 務 員 職 位 及 ／ 或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崗 位 需 時 。 另 外

25%(或 147 名 )是用以提供人手，以應付模式可能快會改變的

服務。餘下的 13%(或 75 名 )則被調配應付工作模式不定或因

工作性質導致難以招聘和挽留僱員的服務需求。  

 

12.  上 一 段 所 提 及 的 大 部 分 中 介 公 司 僱 員 (77% 或 446
名 )，是按局／部門與中介公司所簽訂為期九個月或更短的服

務合約而提供的。餘下 (23%或 133 名 )則大部分是按為期 12
個月的“定期合約”提供；中介公司只在採購的局／部門有

需要時才提供指定的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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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合共有 171 份服務合約須受公務員事務局指引規管；

當中大部分 (約 80%)的合約，每份只涉及提供一至三名中介

公司僱員。  

 

 

未來路向  
 

14.   我 們 會 繼 續 監 察 各 局 ／ 部 門 使 用 中 介 公 司 僱 員 的 情

況。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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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局 / 部門 中介公司僱員的數目 *

漁農自然護理署 43
屋宇署 194
政府統計處 5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15
民眾安全服務隊 5
民航處 2
土木工程拓展署 55
公務員事務局 9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15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10
懲教署 64
香港海關 11
生署 317
律政司 13
發展局 23
渠務署 20
教育局 269
機電工程署 77
環境局 4
環境保護署 25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11
消防處 70
食物環境生署 73
食物及生局 16
政府飛行服務隊 2
政府化驗所 8
政府物流服務署 14
路政署 1
民政事務局 4
民政事務總署 2
香港警務處 72
入境事務處 8
政府新聞處 28
創新科技署 1
投資推廣署 1
勞工處 42
地政總署 80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314

按局 / 部門細分的中介公司僱員數目
(於2010年9月30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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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 部門 中介公司僱員的數目 *

海事處 21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5
破產管理署 12
差餉物業估價署 51
保安局 6
學生資助辦事處 35
工業貿易署 9
運輸及房屋局 14
運輸署 56
水務署 128
總計 : 2 260

* 不包括T合約及服務社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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